
行政院農業委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

「109 年變頻分離式冷氣機 4 台購置案」 規格表 

項次  品名  規格 
單

位 

數

量 

一 
一對一變頻分

離式冷氣 

1.壁掛型分離式冷氣：日立 RAS-71JK+ 

RAC-71JK、台灣松下或同級品。 

2.冷房能力：7.2kw (含)以上。 

3.CSPF(kWh/kWh)：5.71 (含)以上 

4.電源規格：單相 220V。 

5.控制方式：附遙控器液晶無線遙控。 

6.環保標章產品。 

7.節能標章，能源效率一級。 

8.安裝地點：推廣大樓 2 樓訓練教室 4 台。 

台  4 

二 

新機安裝、配

管所需管線、

耗材、室外防

水型不銹鋼開

關箱、冷氣電

源線路建立、

吊車及工資等

施工費用 

1.本案含安裝、測試、設定，得標廠商需

提供所有連接管線、接頭，及牆面鑽孔

等必要之工程施工，施作位置需依現場

環境調整，並經本場同意後才能施做。 

2.所有被覆銅管及線材以全管槽施工法施

作，排水管線依本場要求施做。 

3.室外主機旁均配裝設不鏽鋼防水開關

箱。 

4.投標廠商請於投標前先至本場現場勘

查，確定已了解相關配合施工項目，自

行核計本案所需一切成本費用，決標後

不得要求增加任何費用。 

5.按裝拆卸工資含勞工安全衛生管理。 

式  1 

三 

配合施工項目： 

1.投標廠商應檢附產品型錄，環保標章證明書影本或證明文件及節能

標章證明書影本或證明文件，以供審查。 

2.製造年份：2020年(含)以後新品，交貨冷氣機種之產地需為非大陸製

產品。 

1 
 



2 
 

3.因業務需要，避免影響本場公務運作，得標廠商應於施作前與機關

事先協商施工時間。 

三 

驗收、付款及保固： 

1.廠商應於決標日起20天，將採購標的送達花蓮縣吉安鄉吉安村吉安

路2段118號2樓之指定地點，完成裝機、運轉測試等程序。 

2.付款方式：驗收後 1 次付清款項。 

3.保固期限：全機保固 3 年。 

4.交貨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：原廠出廠證明、中文使用手冊、海關進

口報單或海關進口證明(若為進口商品時檢附)。 

5.驗收後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：保固保證書。 

6.對本規格如有疑義，請洽本案聯絡人：王義善，聯絡電話(03)85211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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